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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声明 

1、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书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诺本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2、本公司财务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公

告书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3、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

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4、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

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5、请全体股东及其他公众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本次交易的全部信息披露文

件，以做出谨慎的投资决策。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

息提请股东及其他投资者注意。 

6、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本公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

交易的实施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金卡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文

件。 



 

 

特别提示 

    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为27.78元/股。 

二、本次新增股份数量为25,922,291股，不考虑后续配套融资影响，本次发

行后公司股份数量为205,922,291股。 

三、2016年11月10日，金卡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毕向陈开云等44名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取得了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相关股份登记到帐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金卡股份已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申请办理前述新增股份的上市手续。 

四、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2016

年 11 月 24 日，限售期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

规定，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仍设涨跌幅限制。 



 

 

发行人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杨斌  张华  郭刚 

     

                                                                         

方国升  杨翌  朱央洲 

     

                                                                       

沈文新  杜龙泉  原红旗 

 

 

金卡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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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核查意见中具有如下含义： 

一般名词 

金卡股份/上市公司 指 
金卡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股票代码：300349 

天信仪表 指 
天信仪表集团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标的，2016年2

月由天信集团分立后存续公司 

天信管理 指 
浙江天信资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2016 年 2 月由天

信集团分立后新设公司 

标的资产 指 天信仪表98.54%股权 

德信天合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德信天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天信仪表股东 

陈开云等48名自然人 指 

陈开云、张和钦、范叔沙、颜波、叶朋、阮文弟、

郑国华、黄雪玲、黄茂兆、章钦养、方嘉濂、陈爱

民、颜海波、陶朝建、连祖生、沈华书、范煌辉、

阮允荣、王焕泽、许庆榆、洪新雄、潘孝众、陈生

由、叶维六、郑宗设、潘友艺、缪建胜、许修峰、

郑成平、叶宝珠、陈诗喜、黄朝财、华怀奇、徐怀

赞、周中恩、陈永勤、阮允阳、曾云杰、杨建中、

李新家、何必胜、杨小平、杨菲菲、陈通敏、廖宝

成、谢丙峰、林扬根、范超美 

陈开云等46名自然人 指 陈开云等48名自然人去除范超美、许修峰 

交易对方 指 陈开云等46名自然人和德信天合 

备考审计报告 指 
中汇会审[2016]0346号审计报告（于2016年6月20日

调整后的版本） 

备考审计报表 指 
中汇会审[2016]0346号审计报告（于2016年6月20日

调整后的版本）对应的财务报表 

备考审阅报告 指 中汇会阅[2016]4090号审阅报告 

备考财务报表 指 中汇会阅[2016]4090号审阅报告对应的财务报表 

模拟审计报告 指 中汇会审[2016]4089号审计报告 

模拟财务报表 指 中汇会审[2016]4089号审计报告对应的财务报表 

资产评估报告/资产评估报

告书 
指 坤元评报[2016]93号资产评估报告 

德邦证券 指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发行管理暂行办法》 指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 指 《金卡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购买资产

协议》 
指 

金卡股份与交易对方于2016年3月14日签署的附生

效条件的《金卡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天信仪表集

团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 

《利润补偿协议》 指 

金卡股份与交易对方于2016年3月14日签署的附生

效条件的《金卡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天信仪表集

团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利润补偿协议》 

重组报告书 指 
《金卡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稿）》 

最近两年一期、报告期 指 2014年、2015年、2016年1-6月 

最近两年一期末 指 
2014年12月31日、2015年12月31日、2016年6月30

日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金卡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GOLDCARDHI-TECHCO.,LTD. 

注册地址 浙江省乐清经济开发区纬十七路 261 号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乔街 158 号 

注册资本 18,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电子设备及电子元器件、燃气设备、仪器仪表的制造、销售、安装、

维修、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及成果转让，软件开发、技术

服务、技术咨询及成果转让，企业管理咨询，经营进出口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 杨斌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金卡股份 

股票代码 300349 

联系电话 0571-56615623 

传真电话 0571-56615621 

邮政编码 310018 

电子邮箱 Stock@china-goldcard.com 

二、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陈开云等46名自然人和宁

波梅山保税港区德信天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的天信仪表

98.54%的股权；同时公司拟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五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公司拟向陈开云等46名自然人和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德信天合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天信仪表98.54%的股权。



 

 

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本次交易标的天信仪表交易价格为139,638.23万元，其中

标的资产48.43%的交易金额67,626.1万元以现金的方式支付，51.57%的交易金额

72,012.13万元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拟采用询价发行的方式，向不超过5名符合中国

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合格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99,062.83万

元，未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用于支付本次交易

的现金对价、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偿还天信仪表银行借款。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

终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若募集资金不足，资金缺口由公司自筹解决。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以募集资

金置换已支付的现金对价。 

三、本次发行股份的具体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与面值 

发行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1.00元。 

（二）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发行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内

容，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陈开云等46名自然人和德信天

合。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非公开发行对象：拟向不超过5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

行，特定投资者包括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境内产业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

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自然人投资者以及其他合法投资者等，特定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

股份。 

（三）股份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重组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

参考价的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

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交易价的计算

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

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首次董事会（即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60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除权除息后）的90%，即27.84元/股。 

经上市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上市公司201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

公司现有总股本18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6元（含税）。本次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3月31日，除权除息日为2016年4月1日。鉴于公司

已经实施完毕上述分红派息方案，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调整为27.78元/股，调整公式为：除息后发行价格=除息前发行价格-每股所分红

利现金额。 

除上述利润分配事宜外，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再有派发股

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公司则将根据相关

规定对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作相应调整。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向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按照《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将按照以下方式进行询价： 

（1）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 

（2）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但不低于百分之九十，

或者发行价格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但不低于百分之九十。 

最终发行价格将通过询价的方式确定，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由金卡股份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依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 



 

 

若本公司股票在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期首日至发行前的期间有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将按照中国证监

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四）发行数量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数量 

公司拟向陈开云等 46 名自然人和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德信天合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天信仪表 98.54%的股

权。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本次交易标的天信仪表交易价格为 139,638.23 万元，

其中标的资产 48.43%的交易金额 67,626.1 万元以现金的方式支付，51.57%的交

易金额 72,012.13 万元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具体情况如下表： 

交易对方 
交易总对价金额 

（万元） 

现金对价金额 

（万元） 

股份对价金额 

（万元） 

股份对价数量 

（股） 

陈开云 11,620.90 4,873.28  6,747.62  2,428,949  

范叔沙 9,371.72 4,685.86  4,685.86  1,686,775  

颜波 7,872.22 562.30  7,309.92  2,631,361  

范煌辉 7,122.49 5,248.15  1,874.34  674,708  

连祖生 6,560.19 1,874.34  4,685.85  1,686,771  

张和钦 6,560.19 3,936.11  2,624.08  944,593  

王焕泽 5,810.45 1,312.04  4,498.41  1,619,298  

何必胜 5,060.71 1,499.47  3,561.24  1,281,944  

杨建中 4,873.28 3,936.11  937.17  337,354  

陈永勤 4,123.54 2,061.77  2,061.77  742,178  

叶朋 3,936.11 1,874.34  2,061.77  742,178  

沈华书 3,748.68 1,874.34  1,874.34  674,708  

阮文弟 3,373.81 937.17  2,436.64  877,120  

谢丙峰 3,373.81 2,061.77  1,312.04  472,297  

陈通敏 2,811.51 -    2,811.51  1,012,063  

黄朝财 2,811.51 2,249.21  562.30  202,412  

许庆榆 2,624.07 562.30  2,061.77  742,178  

颜海波 2,155.49 1,030.89  1,124.60  404,824  

潘友艺 2,249.21 749.74  1,499.47  539,766  

阮允荣 2,249.21 1,499.47  749.74  269,885  

阮允阳 2,249.21 1,312.04  937.17  337,354  

廖宝成 2,061.77 749.73  1,312.04  472,297  

杨小平 2,061.77 1,499.47  562.30  202,412  

华怀奇 1,874.34 937.17  937.17  337,354  



 

 

黄茂兆 1,874.34 1,499.47  374.87  134,942  

叶宝珠 1,874.34 1,124.60  749.74  269,885  

陈爱民 1,686.90 562.30  1,124.60  404,824  

方嘉濂 1,686.90 1,686.90  -    -    

陈诗喜 1,499.47 749.73  749.74  269,885  

郑国华 1,499.47 749.73  749.74  269,885  

陈生由 1,124.60 749.73  374.87  134,942  

洪新雄 1,124.60 -    1,124.60  404,824  

李新家 1,124.60 -    1,124.60  404,824  

潘孝众 1,124.60 749.73  374.87  134,942  

徐怀赞 1,124.60 562.30  562.30  202,412  

杨菲菲 1,124.60 -    1,124.60  404,824  

曾云杰 1,124.60 562.30  562.30  202,412  

周中恩 1,124.60 562.30  562.30  202,412  

林扬根 937.17 937.17  -    -    

缪建胜 937.17 -    937.17  337,354  

郑成平 937.17 -    937.17  337,354  

黄雪玲 562.30 281.15  281.15  101,206  

陶朝建 562.30 187.43  374.87  134,942  

叶维六 374.87 -    374.87  134,942  

郑宗设 374.87 187.43  187.44  67,473  

章钦养 187.43 56.23  131.20  47,228  

德信天合 9,090.54 9,090.54  -    -    

合计 139,638.23 67,626.10  72,012.13  25,922,291  

2、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数量 

本次拟募集配套资金99,062.83万元，发行数量等于发行募集金额除以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 

（五）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1、交易对方的股份锁定期 

本次交易完成后，陈开云等44名自然人因本次发行取得的股份自该等股份发

行结束并完成股份登记之日起12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自发行结束并完成

股份登记之日起12个月后，解除锁定的股份数量为其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全部上

市公司股份（包括后续转增或送股取得的股份）数量的30%；自发行结束并完成

股份登记之日起24个月后，解除锁定的股份数量为其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全部上

市公司股份（包括后续转增或送股取得的股份）数量的30%；自标的公司利润承

诺期最后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数据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



 

 

已出具无保留意见的该年度《审计报告》，并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对标的公司在利润承诺期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总和情况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后，

如上市公司确认交易对方无需依据《利润补偿协议》向上市公司履行补偿义务或

交易对方对上市公司的补偿义务已经全部履行完毕的，解除锁定的股份数量为交

易对方各自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全部上市公司股份（包括后续转增或送股取得的

股份）数量的40%；上述股份锁定期间，交易对方中任何一个主体若将其各自所

持50%以上的锁定股份进行质押，需事先取得上市公司书面同意。 

交易对方今后如被选举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被聘任为上市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则将同时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关于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减持的规定履行持股锁定及减持义务。 

自本次发行的股份完成股份登记之日起至股份解禁之日止，由于公司送红

股、转增股本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若上述锁定期与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交易对方将根据监管机构

的最新监管意见出具相应调整后的锁定期承诺函。 

交易对方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减持时需遵守《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以及上市公司《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2、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对象的股份锁定期 

根据中国证监会《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应规定，配

套募集资金认购方锁定期安排如下： 

（1）最终发行价格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之新增股份数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可上市交易； 

（2）最终发行价格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但不低于

百分之九十，或者发行价格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但不低于

百分之九十的，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之新增股份数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得上市交易。 



 

 

（六）上市地点 

在锁定期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将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四、本次重组对上市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的总股本为180,000,000股，假设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暂不考虑配套融资，则本次交易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 股权比例 持股数 股权比例 

金卡工程 65,407,100 36.34% 65,407,100 31.76% 

杨斌 40,974,450 22.76% 40,974,450 19.90% 

金凯投资 15,252,400 8.47% 15,252,400 7.41% 

施正余 9,704,460 5.39% 9,704,460 4.71% 

戴意深 2,372,190 1.32% 2,372,190 1.15% 

颜波 - - 2,631,361 1.28% 

陈开云 - - 2,428,949 1.18% 

其他 42 名交易对方   20,861,981 10.13% 

其他公众投资者 46,289,400 25.72% 46,289,400 22.48% 

合计 180,000,000 100.00% 205,922,291 100.00% 

（二）本次发行前后主要财务数据比较 

根据金卡股份 2015 年年度审计报告、2016 年半年度报告及备考审阅报告，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比较如下： 

项目 

2016 年 6 月 30 日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度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备考）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备考） 

资产总额（万元）  127,580.05   310,967.24   125,415.02   310,025.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

权益（万元） 
 96,551.09   179,850.18   93,360.55   173,652.82  



 

 

营业收入（万元）  31,764.38   49,208.41   59,269.96   103,374.16  

营业利润（万元）  4,137.64   7,522.17   7,914.72   16,387.73  

利润总额（万元）  4,821.06   8,198.39   10,395.50   18,708.0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万元） 
 3,928.57   6,890.60   8,226.93   15,007.16  

资产负债率 19.50% 40.14% 20.52% 41.87% 

每股净资产  5.36   8.73   5.19   8.43  

基本每股收益  0.22   0.33   0.46   0.73  

本次交易完成后，天信仪表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因此，通过实施本次并购，上市公司进入了工业燃气计量仪器仪表市场，进一步

拓展业务范围，提升了上市公司总体盈利能力。 

    五、本次交易未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交易前杨斌、施正余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金卡工程为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均未发生变化。 

六、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中，不包含金卡股份本次交易前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发生变动。 

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满足《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 



 

 

第二节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及审批情况 

1、2016 年 3 月 14 日，本次交易相关方案经德信天合的内部决策机构审议

通过； 

2、2016 年 3 月 14 日，本次交易已经由天信仪表股东会审议通过； 

3、2016 年 3 月 14 日，本公司已与天信仪表各股东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协议中已载明本次重组事项一经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

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协议即生效； 

4、2016 年 3 月 14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金卡高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及其摘要

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5、2016 年 4 月 14 日，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

关议案。 

6、2016 年 6 月 20 日，德信天合的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调整后的重组方

案。 

7、2016 年 6 月 20 日，天信仪表股东会通过调整后的重组方案。 

8、2016 年 6 月 20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9、2016年7月26日，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

通过。 

10、2016 年 9 月 29 日，中国证监会向上市公司下发《关于核准金卡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向陈开云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2244 号），本次交易获中国证监会核准。 

二、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资产交付及过户 

2016年10月26日，天信仪表取得了苍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27254674005K）。至此，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办

理完成，上市公司已持有天信仪表98.54%股权。 

2016年10月27日，中汇会计师对金卡股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增资事宜

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中汇会验字第[2016]4492号《验资报告》，对因本次交易

上市公司的注册资本与股本的变动情况进行了审验。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2016 

年10月26日，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已经完成了标的资产股权变更手续，上市公司

已收到上述新增注册资本。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登记及上市 

2016年11月10日，金卡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

毕向陈开云等44名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取得了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相关

股份登记到帐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金卡股份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办理前述新增股份的上市手续，本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时

间为2016年11月24日。 

（三）后续事项 

根据重组报告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金卡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陈开云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244

号），金卡股份尚需完成以下后续事项：  

1、向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2、办理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验资事宜；  

3、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登记事宜；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非公开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上市事宜；  

4、就本次重组增加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及相应修改章程等事宜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  



 

 

5、其他相关后续事项。 

三、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截至本公告书签署日，金卡股份已针对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

相关实际情况（包括相关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相关盈利预测或者管

理层预计达到的目标）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上市公司未对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作出其他调整，亦未对其他相关人

员作出调整。 

（二）天信仪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2016年10月26日，天信仪表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杨斌，执行董事变更为杨斌，

监事变更为杨翌。 

五、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存在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的情形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上市公司未发生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

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六、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及履行情况 

2016年3月14日，上市公司与标的资产全体股东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截至本公告书签署日，上述交易各方均依据协议约定履行了

相关义务，不存在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 

（二）本次交易涉及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发行对象出具的承诺主要包括：关于提供信息真实、准

确、完整的承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关于资产权属的承诺，关于无内幕交易的承诺。金卡股份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主要包括：对本次交易申请文件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关于无内幕交易的承诺。金卡股份实际控制人出具

的承诺主要包括：对本次交易申请文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关于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关于无内幕交易的承诺。

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出具了专项承诺。上述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金卡高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中详细披露。 

截至本公告书签署日，上述各方均较好地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违反上述

承诺的情形。 

七、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根据金卡股份与交易对方签署交易协议及本次资产重组的方案，本次交易的

后续事项主要包括：金卡股份尚需办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上市事

宜；按照证监会的核准情况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按照交易协议向交易

对方支付现金对价；办理上市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的工商登记；交易各方继续履行

本次交易涉及的协议及承诺等相关事项。本次资产重组后续事项履行不存在重大

法律障碍。 

八、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性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德邦证券认为：  

金卡股份本次交易已获得的批准和核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目前，本次交易

所涉及的资产过户和证券发行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毕，金卡股份已合法取得标的

资产的所有权。标的资产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差异，相关协议

及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

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风险和障碍。 

同时，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金卡股份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

上市的基本条件，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推荐金卡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二）律师的结论性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认为： 

金卡股份本次交易已获得交易各方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具备实施本次交

易的法定条件；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符合《公司法》、《重组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相关协议的约定，金卡股份已合法取得天信

仪表98.54%股权；金卡股份已完成了新增注册资本的验资及所增股份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登记申请；本次资产重组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

况和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差异的情况；本次资产重组涉及的相关协议均已生效，

交易各方均已经或正在按照相关协议约定履行，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况，未

发生交易各方违反承诺的情况；本次交易的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重大法律

障碍。 



 

 

第三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2016年11月10日，金卡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

毕向陈开云等44名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取得了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相关

股份登记到帐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证券简称：金卡股份 

证券代码：300349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三、新增股份数量 

本次股份发行数量为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之和。  

上市公司拟向陈开云等46名自然人和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德信天合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天信仪表98.54%

的股权。本次交易标的交易价格为139,638.23万元，其中标的资产48.43%的交易

金额67,626.1万元以现金的方式支付，51.57%的交易金额72,012.13万元以发行股

份25,922,291的方式支付。具体情况如下表： 

交易对方 
交易总对价金额 

（万元） 

现金对价金额 

（万元） 

股份对价金额 

（万元） 

股份对价数量 

（股） 

陈开云 11,620.90 4,873.28  6,747.62  2,428,949  

范叔沙 9,371.72 4,685.86  4,685.86  1,686,775  

颜波 7,872.22 562.30  7,309.92  2,631,361  

范煌辉 7,122.49 5,248.15  1,874.34  674,708  

连祖生 6,560.19 1,874.34  4,685.85  1,686,771  

张和钦 6,560.19 3,936.11  2,624.08  944,593  

王焕泽 5,810.45 1,312.04  4,498.41  1,619,298  

何必胜 5,060.71 1,499.47  3,561.24  1,281,944  

杨建中 4,873.28 3,936.11  937.17  337,354  

陈永勤 4,123.54 2,061.77  2,061.77  742,178  



 

 

叶朋 3,936.11 1,874.34  2,061.77  742,178  

沈华书 3,748.68 1,874.34  1,874.34  674,708  

阮文弟 3,373.81 937.17  2,436.64  877,120  

谢丙峰 3,373.81 2,061.77  1,312.04  472,297  

陈通敏 2,811.51 -    2,811.51  1,012,063  

黄朝财 2,811.51 2,249.21  562.30  202,412  

许庆榆 2,624.07 562.30  2,061.77  742,178  

颜海波 2,155.49 1,030.89  1,124.60  404,824  

潘友艺 2,249.21 749.74  1,499.47  539,766  

阮允荣 2,249.21 1,499.47  749.74  269,885  

阮允阳 2,249.21 1,312.04  937.17  337,354  

廖宝成 2,061.77 749.73  1,312.04  472,297  

杨小平 2,061.77 1,499.47  562.30  202,412  

华怀奇 1,874.34 937.17  937.17  337,354  

黄茂兆 1,874.34 1,499.47  374.87  134,942  

叶宝珠 1,874.34 1,124.60  749.74  269,885  

陈爱民 1,686.90 562.30  1,124.60  404,824  

方嘉濂 1,686.90 1,686.90  -    -    

陈诗喜 1,499.47 749.73  749.74  269,885  

郑国华 1,499.47 749.73  749.74  269,885  

陈生由 1,124.60 749.73  374.87  134,942  

洪新雄 1,124.60 -    1,124.60  404,824  

李新家 1,124.60 -    1,124.60  404,824  

潘孝众 1,124.60 749.73  374.87  134,942  

徐怀赞 1,124.60 562.30  562.30  202,412  

杨菲菲 1,124.60 -    1,124.60  404,824  

曾云杰 1,124.60 562.30  562.30  202,412  

周中恩 1,124.60 562.30  562.30  202,412  

林扬根 937.17 937.17  -    -    

缪建胜 937.17 -    937.17  337,354  

郑成平 937.17 -    937.17  337,354  

黄雪玲 562.30 281.15  281.15  101,206  

陶朝建 562.30 187.43  374.87  134,942  

叶维六 374.87 -    374.87  134,942  

郑宗设 374.87 187.43  187.44  67,473  

章钦养 187.43 56.23  131.20  47,228  

德信天合 9,090.54 9,090.54  -    -    

合计 139,638.23 67,626.10  72,012.13  25,922,291  

四、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股份上市日为2016年11月24日。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公司股

票价格在上市首日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五、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上述股份的锁定情况详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一节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之

“三、本次股份发行的具体情况（五）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第四节 持续督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与德邦证券在财务顾问协议中明确了德邦证券的督导责

任与义务。  

一、持续督导期间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独立财务顾问德邦证券对金卡股份的持续督导期间为本

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起，不少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即督导期截止至2017年12

月31日。 

二、持续督导方式 

独立财务顾问德邦证券以日常沟通、定期回访和及其他方式对本公司进行持

续督导。 

三、持续督导内容 

独立财务顾问德邦证券结合本次交易当年和实施完毕后的第一个会计年度

的年报，自年报披露之日起15日内，对本次交易实施的下列事项出具持续督导意

见，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并予以公告： 

1、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2、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3、利润承诺的实现情况；  

4、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5、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6、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第五节 备查文件及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金卡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陈开云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244号）；  

2、《金卡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报告书》；  

3、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4、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

确认书》；  

5、德邦证券出具的《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卡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资产交割情况的独立财务顾问

核查意见》、《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卡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6、国浩律师出具的《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金卡高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国

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金卡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标的资产过户之法律意见书》。 

二、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证券服务机构联系方式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姚文平 

住所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510 号南半幢 9 楼 

联系电话 021-68767981 

传真 021-68761616 

财务顾问主办人 余庆生、赵沂蒙 



 

 

财务顾问经办人 杨阳 

（二）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 黄宁宁 

住所 上海市北京西路 968 号嘉地中心 23-25 层 

联系电话 021-52341668 

传真 021-52433320 

签字律师 陈继彬、叶晓红 

（三）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余强 

住所 
杭州市江干区钱江新城新业路 8 号 UDC 时代大厦 A

座 6 楼 

联系电话 0571-88879999 

传真 057188879000 

签字注册会计师 高峰、孔令江 

（四）资产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 坤元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俞华开 

住所 
杭州市教工路 18 号世贸丽晶城 A 座欧美中心 C 区

1105 室 

联系电话 0571-88216941 

传真 0571-87178826 

经办注册资产评估师 韩桂华、王夕 

 



 

 

（本页无正文，为《金卡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金卡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公司声明
	特别提示
	发行人全体董事声明
	目录
	释义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二、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三、本次发行股份的具体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与面值
	（二）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三）股份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四）发行数量
	（五）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六）上市地点

	四、本次重组对上市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
	（二）本次发行前后主要财务数据比较

	五、本次交易未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化
	六、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第二节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及审批情况
	二、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资产交付及过户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登记及上市
	（三）后续事项
	三、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二）天信仪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五、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存在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的情形
	六、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及履行情况
	（二）本次交易涉及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七、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八、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性意见
	（二）律师的结论性意见

	第三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三、新增股份数量
	四、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五、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第四节 持续督导
	一、持续督导期间
	二、持续督导方式
	三、持续督导内容

	第五节 备查文件及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备查文件
	二、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证券服务机构联系方式
	（一）独立财务顾问
	（二）法律顾问
	（三）审计机构
	（四）资产评估机构





